
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6292.html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

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0引言

 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是保障天然气长期稳定供应的基础和关键，加快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是我国天
然气工业当前的重点任务。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也是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按照“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建设，一方面加快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目前除居民用气的
门站销售价格仍执行国家规定的基准价格外，其他用气的门站销售价格均已执行市场调节价或政府指导价；另一方面
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监管，从跨省长输管道到省内短途运输管道和城镇配气管网，均已采用国际通行的以服
务成本监管为基础的现代监管。尽管如此，我国的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仍不能很好地适应天然气工业与市场发展
的需要，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加以改进。为此，研究了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建议。

 1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现状

 1.1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特点

 我国天然气工业采取产运储销一体化经营模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等产运储销一体化的上游供气公
司在城市门站或工厂门站按照门站销售价格向城市燃气公司、直供大用户等下游买方供应天然气，其中负责陆上天然
气生产的中石油、中石化的门站销售价格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管辖，负责海上天然气生
产的中海油的门站销售价格执行市场调节价或受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管辖。城市燃气公司的终端销售价格则由地方价格
主管部门管理。

 国家发改委管理的门站销售价格在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气源价格（包括国产天然气的出
厂价格和进口天然气的到岸价格）、管输价格、地下储气库的储气价格以及进口LNG的接收、储存和气化价格等，通
常都是作为产运储销一体化的上游供气公司的内部结算价格，与城市燃气公司、直供大用户等下游买方不发生直接关
系。

 国家发改委管理的门站销售价格也是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城市燃气公司终端销售价格的基础。城市燃气公司的终
端销售价格由国家发改委管理的门站销售价格加上城市燃气公司的输配气价格所构成，一般是按照成本加成原则制定
。

 1.2门站销售价格的管理方式

 随着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的门站销售价格在2018年6月10日并轨后，
门站销售价格属于国家发改委管辖范围的天然气目前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门站销售价格执行市场调节价的天然气。包括供应给市场的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等非常规天然气，通过进
口LNG、储气库、上海和重庆天然气交易中心等方式供应给市场的天然气，供应给LNG生产企业、化肥生产企业和
其他直供工业用户的天然气，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供应给福建省的天然气等，门站销售价格完全市场化。

 2）门站销售价格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天然气。凡是不符合门站销售价格完全市场化条件的天然气，执行政府指导价
，目前的做法是采取“基准价＋浮动幅度”的管理办法，由上游供气方与下游买方以国家发改委规定的基准价为基础
在规定的浮动幅度范围内通过合同约定具体交易价格，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管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价格管理方式。
对浮动幅度的规定是最高可以上浮20%，下浮不限。

 1.3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

 门站基准价按省级行政单位制定，用公式表示：某省份的门站基准价＝上海计价基准点价格－该省份的地区贴水。
其中上海基准点价格采取与油价挂钩的方式确定，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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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P 表示上海计价基准点价格，元/m 3 ；R 表示折价系数，目前为0.85；P燃料油、PLPG分别表示计价周期内我国
海关统计进口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LPG）的价格，元/kg；H天然气、H燃料油、HLPG分别表示天然气、燃料油和L
PG的净热值（低位热值），分别取值8000kcal/m3、10000kcal/kg和12000kcal/kg（1kcal＝4.186kJ）。

 地区贴水（表1）主要考虑不同省份的用户使用陆上国产天然气和进口管道天然气运输成本的差异、是否为国家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确定的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以及是否为天然气主产区等因素，其中运输
成本是起决定性的因素。

表1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中的地区贴水表  元/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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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供储销价格体系存在的问题

 2.1进口气严重亏损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门站销售价格受国家发改委管辖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上游供气企业都面临进口气严重亏损问题。2017年我国天然
气消费量为2373×108m3，进口天然气920×108m3

，对外依存度高达39%。我国对天然气的消费需求量仍处于快速增长中，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还将进一步上升。如果
进口天然气严重亏损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解决，就会影响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的建设，天然气的保障供应就会受
到严重影响。

 当然，进口气严重亏损也不完全是价格政策方面的原因，也与我国使用进口天然气的成本较高有关。从中亚国家进
口管道天然气和从海上进口LNG，是我国目前大规模引进境外天然气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2017年通过这两种方式进
口的天然气占当年进口总量的96%。通过这两种方式引进境外资源的使用成本都很高：前者主要是由于管道运输成本
较高，例如将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我国广东省和上海市，管道运输里程已接近7000km；后者
主要是受亚洲溢价的影响，例如卡塔尔出口到亚洲市场的LNG价格，普遍要高于它出口到北美和欧洲市场的价格。

 2.2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不够完善

 国家发改委制定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天然气门站销售价格与国际市场油
价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逐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为最终实现天然气价格完全市场化奠定基础。门站
基准价定价公式自2011年底在广东和广西试点、2013年7月在全国范围实施以来，国家发改委根据门站基准价定价公
式对门站销售价格进行了多次调整，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看，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低油价时折价系
数取值过低导致门站基准价过低，上游供气方难以接受；高油价时折价系数取值过高又导致门站基准价过高，下游用
气方难以接受。由于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不完善，也导致门站基准价不能随挂钩能源价格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国际经验表明，天然气作为一种化石能源，不仅在勘探开采上与石油存在诸多共性，在使用上也与石油产品存在一
定的替代关系。因此，在天然气长期合同中通常都采取将天然气价格与油价挂钩的方式，我国通过长期合同进口的天
然气也都采取与国际油价挂钩方式。如果天然气门站销售价格不能随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就无法理顺
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当国际油价处于上升通道时，还会进一步加剧进口天然气的销售亏损。

 2.3对价格浮动政策的执行存在诸多争议

 国家发改委在《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销售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8]794 号）中要求供用气双方要充分利
用“基准价＋浮动幅度”管理办法所赋予的弹性价格机制，消费旺季可在门站基准价的基础上适当上浮，消费淡季适
当下浮，在全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形成灵敏反映供求变化的季节性差价体系，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削峰填谷。

 供用气双方对上述文件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对价格浮动政策的执行存在诸多争议。上游供气方认为，冬
季是消费旺季，价格应该上浮，夏季在往年是消费淡季，但在目前国家大力推进“煤改气”的大背景下，夏季已不是
消费淡季，即呈现淡季不淡的特点，国家发改委文件要求的是“消费淡季适当下浮”，在淡季不淡的情况下价格就不
应该下浮。一些地方政府和用户则认为，国家对门站销售价格实行“基准价＋浮动幅度”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要求如
果旺季上浮，淡季必须相应下浮，全年平均价格保持在基准价水平，如果只上浮不下浮，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
仅违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文件精神，也违反国家的《反垄断法》。

 2.4自然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仍然存在偏高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2016年10月9日下发《关于印发〈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
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142号），规定管道运输价格采用服务成本法按照“准许成本加
合理收益”原则制定，按照上述办法重新核定的跨省管道的运输价格从2017年9月1日开始执行。国家发改委2016年8
月26日下发《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本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859号），2017年6月20
日下发《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71 号），上述文件要求地方价格主
管部门按照国家统一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科学合理制定地方输配气价格，减少供
气中间环节，整顿规范收费行为，把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地方配气价格降下来，降低用气企业负担。

 尽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规范自然垄断环节的定价行为做了许多努力，但包括跨省管道、省内管道以及城市配气管
网在内的输配价格普遍偏高的问题仍然存在，在部分省份甚至存在地方输配价格加价过高的问题。我国天然气供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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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依赖进口，进口天然气的供应成本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严格控制输配气价格，不仅会加重天然气进口企业的
销售亏损，还会影响我国天然气的供应保障能力。

 3完善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建议

 3.1放开全部进口天然气的门站销售价格，使天然气进口企业有机会解决进口亏损问题

 从价格机制上解决进口气严重亏损问题有两种办法：①把我国成品油价格管理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天然气价格管理上
。我国成品油价格管理的做法是，不管是国产原油还是进口原油，均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上原油运杂费、
原油加工成本（含炼厂合理利润）及有关税费，形成成品油的批发价格。把这种做法移植到天然气价格管理上，无论
是国产天然气还是进口天然气，均以进口天然气的采购成本（到岸价格）为基础，加上国内管输成本、储存成本及有
关税费，形成天然气的门站销售价格。②放开包括陆上进口管道天然气在内的全部进口天然气的门站销售价格，由市
场形成，国家只对陆上国产常规天然气采取“基准价＋浮动幅度”的管理办法，条件成熟后再放开陆上国产常规天然
气的门站销售价格，实现所有天然气的门站销售价格均由市场形成。

 笔者认为，相对于第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主要理由如下：①我国进口天然气的成本较高，而
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如果采取第一种办法，势必导致无论是进口气还是国产气，门站销售价格都将
大幅度提高，这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用户很难承受的。②第二种办法更符合我国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 号）提出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的总体思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2017]1941
号）中也提出进一步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14]。

 由于我国国产气的主产区集中在西部省区市，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放开全部进口天然气的门站销售价格后
，供应给西部省区市（以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定的西部地区为准）以及东部天然气自产自足省区市（例如黑龙江）
的管道天然气，视同全部使用国产气，执行国家的“基准价＋浮动幅度”的管理办法，供应给东部其他省区市的管道
天然气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视同使用国产气，主要是满足居民用气需求，执行国家的“基准价＋浮动幅度”的管理
办法，另一部分视同使用进口气，门站销售价格完全市场化，由供用气双方根据进口气的供应成本以及市场对进口气
价格的支付能力协商确定。可见第二种办法既考虑了我国天然气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又为进口
天然气企业解决进口亏损问题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途径，使天然气进口企业有机会解决进口亏损问题，是更为现实的
选择。

 3.2采取S曲线公式形式，完善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

 在我国天然气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已成立的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还无法替代政府定价的情况下，由政府
制定陆上国产常规天然气的门站基准价仍然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国家控制我国市场天然气价格的总体水平。在国家发
改委制定的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中，折价系数R 代表定价公式的斜率，当R 取恒定值时就是直线公式，为了避免低油
价时天然气价格过低供气方难以接受，高油价时天然气价格过高用气方难以接受，就不宜采取简单的直线公式形式。
可以借鉴亚太市场LNG国际贸易长期合同所采用的定价办法，采取S曲线公式形式，低油价时提高折价系数并设定下
限价格，高油价时降低折价系数并设定上限价格，通过这种方式减缓油价变动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中，折价系数R 取恒定值0.85。如果折价系数R 按下列规律取值：国际原
油（布伦特原油）价格50美元/桶（1桶原油＝158.98L）时取1.0，60美元/桶时取0.95⋯⋯110美元/桶时取0.70，并规定
油价低于50美元/桶时气价不再降低，高于110美元/桶时气价不再提高，根据2011—2017年度国际原油价格以及同期我
国海关的进口燃料油和LPG统计价格，通过数学回归法计算出在不同油价下采用直线公式和S曲线公式得到的上海计
价基准点价格见表2。

表2不同情形下上海计价基准点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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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完善储气调峰定价机制

 国家发改委在《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销售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8]794 号）中要求供用气双方充分利用
价格弹性机制，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但如何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只给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从而造成供用气双方对
利用弹性价格机制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些地方政府和用户认为，如果旺季价格上浮，淡季必须相应下浮，全年平均价格保持在基准价水平。笔者认为这
种理解并不准确，理由是：我国最早是通过管输费回收储气调峰成本的，例如国家发改委在2003—2005年期间核定的
西气东输一线、陕京一线和二线、忠武线等长输管道的管输价格，其中都包含随管道配套建设的地下储气库的储气调
峰成本。由于管道和地下储气库在天然气供应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解决天然气生产与消费在空
间上的矛盾，后者则是为了解决天然气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上的矛盾，因而通过管输费回收储气调峰成本存在很多弊端
，为此，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的《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规定管输价格中不再包含储气调峰成本，按照新办法核定的管输价格从2017年9月1日开始执行并同步下调
天然气门站基准价，这些都表明现行的门站基准价中已不再包含储气调峰成本。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0月下发的《关
于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176号）规定，储气服务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储气
设施天然气购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但该项市场化政策面临执行难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供气方主要是通过消费旺
季价格上浮来回收储气调峰成本的，如果旺季上浮，淡季必须相应下浮，全年平均价格保持在基准价水平，供气方的
储气调峰成本就无法获得补偿。

 笔者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冬季消费旺季价格应上浮，夏季消费淡季价格应下浮，但上浮的幅度和下浮的幅度
是不对称的，供气方通过冬季上浮增加的收入应大于夏季下浮减少的收入，其差额应该能够弥补供气方的储气调峰成
本。按照这种思路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可以收到与欧美国家采取“需求费＋商品费”的两部制收费方式解决储气调
峰定价问题相类似的效果且简便易行，成为现阶段我国解决储气调峰定价问题的主要措施[18]。为减少执行过程中产
生争议，建议由政府价格管理部门按照上述思路制定冬夏季峰谷气价，对于执行“基准价＋浮动幅度”管理办法的天
然气，规定冬季价格上浮幅度和夏季价格下浮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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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合理确定管道资产折旧年限，降低自然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

 对于天然气工业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监管，国际上普遍采取服务成本监管，也就是采用服务成本法按照“准许成本
加合理收益”原则制定天然气输配价格，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印发〈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
〈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142号）以及《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
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71号），要求制定跨省管道、省内管道以及城市配气管网的输配气
价格，都要采用服务成本法遵循“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定价原则。

 采用服务成本法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制定天然气输配价格，有效资产的准许收益率及管道资产的折旧
年限是影响输配价格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上述文件规定，制定跨省管道和省内管道的管输价格，
如果管道负荷率不低于75%，准许收益率（税后全投资收益率）取8%，如果管道负荷率低于75%，按75%负荷率对应
的气量计算确定管道运价率，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收益率将低于8%。对于城市配气管网，国家发改委要求地方价格
主管部门按照准许收益率不超过7%的原则核定独立的配气价格，并对最低配送气量做出限制性规定，避免因过度超
前建设导致配气价格过高。相对于欧美天然气市场发育成熟国家，我国在制定天然气输配价格时规定的准许收益率有
些偏高，但考虑到我国天然气管网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准许收益率适当高一些有利于吸引投资，促进天然气基础设施
建设。

 在制定天然气输配价格时对管道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国家发改委要求无论是制定天然气长输管道的管输价格，还
是制定城市配气管网的配气价格，管道资产的折旧年限均不得低于30年，相对于欧美天然气市场发育成熟国家，上述
规定的折旧年限有些偏低。欧美天然气市场发育成熟国家一般是取40年（长输管道）和50年（城市配气管网），除非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需要加速折旧，在制定价格时管道资产的折旧年限不能低于其物理使用寿命，我国规定的管道资产
折旧年限为30年，明显低于管道资产的物理使用寿命。天然气长输管道和城市配气管网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采用
服务成本法制定输配价格，折旧费用在价格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管道折旧年限规定的过低，是导致我国天然气输配
价格普遍偏高的重要原因，在制定价格时合理确定管道资产的折旧年限，就成为今后降低天然气输配价格的重点努力
方向。

 4结论

 1）在归纳、总结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揭示了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①进口气严
重亏损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②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不够完善；③对价格浮动政策的执行存在诸多争议；④自然
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仍然偏高。

 2）提出了完善产供储销价格体系的建议：①放开全部进口天然气的门站销售价格，使天然气进口企业有机会解决
进口亏损问题；②采取S曲线公式形式，完善门站基准价定价公式；③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完善储气调峰定价机制
；④合理确定管道资产折旧年限，降低自然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张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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